










附件 1 

 

第二届海峡两岸优秀影视作品云展览 

参展作品报名表（一） 

（每张表只限填报一部参展作品，参展单位可自行复制报名表。） 

作品名称  作品时长 
共   分钟 

（每集   分钟*    集） 

作品类型 

（请勾选） 

□ 纪录片片花 

□ 纪录片全片 

□动画片片花 

□动画片全片 

参展项目 

□ 片花展映 

□全片展映 

发行许可证号或备案

号 

（纪录片可不填） 

 

作品版权方  

作品内容简介 

（300字以内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申请单位名称  

申请单位地址  

参展联系人  职务  联系方式  

销售联系人  职务  联系方式  



 

第二届海峡两岸优秀影视作品云展览 

影视机构推介报名表（二） 

 

 

 

机构名称 
 

 

机构简介 

（300字以内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机构负责人  职务  联系方式 

 

 

 

参展联系人  职务  联系方式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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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2 

 

第二届海峡两岸优秀影视作品云展览 

作品参展承诺书 

 

承诺方：  

活动主办方：中华广播影视交流协会 

 

本人/单位自愿参加海峡两岸优秀影视作品云展览活

动，向主办方提交参选作品，并对相关事项做出承诺如下： 

1.本人/单位是作品的合法拥有者，不存在任何抄袭或

盗用他人作品的情况，不构成对任何第三方著作权（版权）

或其它合法权利的侵犯。参选作品中如使用他人肖像、照片、

图片或音乐等内容，均已取得作品著作权人授权使用，作品

内容所涉及的著作权（版权）问题由本人/单位负责。主办

方及评审团不承担包括（不限于）肖像权、名誉权、隐私权、

著作权（版权）、商标权等纠纷而产生的法律或经济责任，

参选作品的法律或经济责任由本人承担。如出现上述问题，

主办方可取消本人/单位参选资格； 

2. 本人/单位授权主办方无偿对参选作品进行任何形

式的对外推广使用，包括但不限于在广播、网络、手机、电

视等各信息网络终端进行推广，将作品印刷成册进行推广

等。本人/单位同意在本次活动主办方和协作方官网或相关

境外网页中公布作品等信息；推广使用有效期为 2 个月，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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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22年 9 月 1 日至 2022 年 10 月 31 日，有效期过后，

本人/单位授权主办方在相关推广网络页面发布的作品可以

继续将参展的纪录片和动画片片花、宣传资料、机构推介等

资料保留在推广网络页面上，授权主办方使用作品的区域为

全球。 

3. 接受活动规则中包含的各项内容，不以任何理由擅

自撤回已报名参展的作品； 

4. 本人/单位在参加征集活动、提交作品之前，已认真

阅读主办方的各项规则。作品提交即表示作品原创作者同意

发表该作品，愿意接受本规则并遵守本规则的约定； 

5. 本人/单位同意由主办方保留对本次活动的最终解

释权； 

6. 因执行本活动规则发生的或与规则有关的争议，由

双方当事人通过友好协商解决；协商不成的，双方同意通过

法律途径解决纠纷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公司/机构名称（公章）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承诺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身份证号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时间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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